
□本报记者 李一然

北京一中院发布典型案例提醒创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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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不愿加班
公司能否扣奖金？

昌平区东小口镇居民张女
士就职于一家私人企业， 在综
合部负责人事工作。 劳动合同
约定， “每天工作8小时， 周
六、 周日公休。” 从今年3月份
起， 由于公司业务量增大， 公
司要求张女士每周从周一至周
五每天加班1小时， 并取消了
周六的休息 ， 公司支付加班
费。 张女士考虑后， 向部门经
理提出不加班的意愿。 但部门
经理代表公司对张女士的回复
是： “如果不加班， 就不发当
月的绩效奖金”。

“奖金是对我工作成果的
奖励， 不是加班费， 为什么不
加班连奖金都要扣？ 公司的做
法到底对不对？” 张女士对此
百思不得其解， 来到东小口司
法所进行咨询。

司 法 所 工 作 人 员 解 释 ：
《劳动合同法 》 第31条规定 ，
“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
定额标准， 不得强迫或者变相
强迫劳动者加班。 用人单位安
排加班的，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 。”
《劳动法》 第41条规定 “用人
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
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
工作时间， 一般每日不得超过
1小时。” 因此， 用人单位不能
单方面决定是否要求员工加
班。 张女士有权拒绝超过法定
时间加班， 聘用方无权以张女
士不加班为由扣发奖金。

王潮 李颢之

一人公司规范财务制度
避免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甲公司是侯某设立的一人有
限公司。 2009年， 甲公司欠付乙
宾馆租金、 水电费等共计60余万
元， 经过诉讼， 法院判决甲公司
偿还上述款项。 因甲公司无财产
可供执行， 乙宾馆认为侯某的个
人财产与甲公司的财产混同， 故
诉至法院 ， 要求判令侯 某 对 于
甲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
侯 某 答 辩 称 ， 甲 公 司 有 专 用
银 行 账 户 ， 资 金 清 楚 ， 不 存
在 混 同 ， 其 不 应 对 公 司 债 务
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 侯某虽提交
了甲公司的记账凭证与原始凭
证， 但其记载内容确有不规范之
处， 故判决支持了乙宾馆的诉讼
请求。 侯某不服， 提起上诉。 二
审法院认为， 甲公司拥有独立的
账户， 侯某提供了自其成为股东
以来的全部记账凭证、 原始凭证
及每年的审计报告， 从形式上已
经能够证明其个人资产与公司资
产相互独立 。 甲公司账目 存 在
的 瑕 疵 属 于 公 司 账 目 是 否 规
范 的 问 题 ， 尚 未 达 到 公 司 与
股 东 财 产 无 法 区 分 的 程 度 ，
故 不 能 据 此 认 定 甲 公 司 与 侯
某的财产构成混同， 故撤销一
审判决， 改判驳回了乙宾馆的诉
讼请求。

法官提示
本案主要涉及一人公司中股

东责任认定的问题。 一人公司只
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
股东， 具有内部治理结构简单，
决策效率高等特点， 也正是因为
其结构的特殊性， 使得传统公司
股东之间相互制约的机制难以实
施， 从而极易造成公司财产与股
东财产混同的现象 ,导致公司独

立人格被弱化。 为防止一人公司
的股东 利用公司有限责任规避
合同义务、 滥用公司法人的独立
地位， 《公司法》 第六十三条规
定了：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
自己的财产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
对于一人公司， 只要债权人提出
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
股东就需要提交公司账 册 、 记
账 凭 证 、 原 始 凭 证 等 证 据 证
明 个 人 财 产 与 公 司 财 产 相 互
独 立 ， 否 则 就 需 要 对 公 司 债
务 承 担 无 限 连 带 责 任 ， 即 采
取 了 举 证 责 任 倒 置 的 方 式 ，
意在严格规范一人公司的财务
制度。 但是， 如果能够证明不存
在混同的， 股东仍以其投资额为
限承担有限责任。

通过这个案件需要提示的
是， 创业者若准备以一人公司的
形式创业， 则需注意公司法对于
一人公司的特殊规定。 这意味着
一人公司应当更加严格的规范公
司财务制度 ， 保证公司账目完
整 、 清晰 ， 并依法进行年度审
计， 避免因财产混同而承担无限
连带责任。

出现法定清算事由
及时履行清算义务

甲公司设立于1996年， 具有
五名股东， 乙公司是甲公司的债
权人。 2002年11月， 甲公司被吊
销营业执照， 但未办理注销手续
也未进行清算。 由于甲公司一直
未偿还债务， 2014年乙公司将甲
公司的五名股东起诉至法院， 要
求上述股东对于甲公司的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甲公司是
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被吊销后，
即出现了法定的解散情形， 此时
公司股东负有对公司进行清算的

法定义务。 公司股东作为清算义
务人， 并未及时启动清算程序。
现各股东均不能提供公司的财
产、 账册以及其他重要文件， 由
此可以认定甲公司已无法清算，
故股东应对甲公司欠付乙公司的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基于
此， 法院判决支持了乙公司的诉
讼请求。

法官提示
根据 《公司法》 的规定， 公

司出现吊销营业执照等解散事由
后， 有限公司的股东作为清算义
务人， 有义务及时启动公司的清
算程序。 如果清算义务人怠于履
行清算义务， 导致公司财产、 账
册等灭失， 无法进行清算的， 债

权人有权要求清算义务人对公司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从立法
目的来看， 强化清算义务人的民
事责任， 是为了督促其在公司出
现解散事由后， 及时履行清算义
务， 该规定具有较强的警示和规
制作用， 有利于倒逼僵尸企业尽
快退出市场。

通过这个案例需要提示广大
创业者， 创业的风险不仅仅是市
场风险， 在股东怠于履行法定义
务的情况下同样面临着对外承担
责任的风险。 因此， 投资者切不
可 “一投了之”， 即便是小股东，
也要随时关注公司的状态， 在公
司出现法定清算事由后， 一定要
及时履行清算义务， 以避免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据统计， 北京企业户数早已突破百万。 受益于 《公司法》 的修订及相应商事制度改革政策， 北京企业
数量呈爆发式增长， 每160秒诞生1家企业。 然而， 开办公司易， 经营公司难的问题凸显， 且公司在运行过程
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进入了诉讼程序以寻求解决。

为了保护大众创业热情、 规范企业退出机制， 北京一中院发布了针对公司解散清算等法律问题发布典
型案例及提示， 并对创业风险做了有关提醒。

微信朋友圈购物
是否受消法保护？

家住台湖镇某村的张先生
在浏览朋友圈时， 发现有人代
购一款国外知名品牌的皮包，
价格十分诱人， 未作思考， 马
上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将钱汇
入卖家个人账户， 等收到货物
后才发现， 皮包质量堪忧， 有
浓烈的刺鼻气味， 张先生想通
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来
到台湖司法所咨询。

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告诉张
先生， 微信作为一款社交软件
近年来迅速普及， 不少商家紧
盯这一平台， 使其逐渐成为网
购的延伸物， 微信朋友圈卖东
西 、 微信点赞赢商家优惠券
等， 正成为商家新的销售方式
和促销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微
商确实是方便快捷， 但是微商
是一种新型的电商模式， 创立
时间较短， 存在管理混乱、 产
品质量得不到保障、 维权渠道
不畅通等问题。 而且微信购物
属于个人私下交易 ， 不受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保护 ，
微信购物商品金额往往较小，
虽然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合同法
走司法途径来解决微信购物纠
纷， 但是这样投入的成本可能
远远高于商品本身的价值。

邱晓晨

法官提示：选择合作伙伴宜先了解底细

【法律咨询台】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有问必答 提问： 外地来京打工人员 董女士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李颖

自愿放弃社保后能反悔吗？
董女士： 我是从河北老家来

到北京打工的， 今年33岁。 去年
10月， 我被本市一家服饰公司招
聘为库房理货工。 入职时， 公司
负责人跟我商量， 说我是农村户
口 ， 可以在老家缴纳新农合保
险， 无须在北京缴纳社保， 单位
每月给我500元社保补贴， 这样
一来我也不用自己支付自付部分
了 ， 拿到的工资可以全部归自
己。 我当时觉得他们说的话有道

理， 便同意了， 并在他们已打印
好的 《自愿放弃由单位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申请书》 上签了字， 然
后公司又与我签订了三年固定期
限的劳动合同。

前些日子， 我与老乡聊天时
得知， 在北京缴纳15年社会保险
后到达退休年龄时能在北京领养
老金， 其数额比我们老家要多 ，
所 以 我 就 找 单 位 要 求 由 公 司
来 缴 纳 社 会 保 险 ， 但 对 方 不

同 意 ， 称 我 入 职 时 已 写 过 自
己 在 老 家 缴 纳 社 保 费 的 申 请
书 ， 现 在 不 能 反 悔 ， 否 则 就
要与我解除劳动合同 。 请问 ：
我能反悔吗？

李颖 ： 您好 ， 根据 《劳动
法》 第72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必须参加社会保险， 缴纳
社会保险费， 这说明社会保险具
有强制性。 您与单位签订的 《自

愿放弃由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申请书》 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
定， 即使履行了其约定或协议也
是无效的， 因此单位不能以此为
由解除与您的劳动合 同 。 单 位
每月给您的 500元社保补贴 属
不当得利 ， 您应退还给单位 。
另 外 ， 您 与 单 位 还 需 按 照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以
及 《社会保险法》 的相关规定，
缴纳社会保险费。

北京一中院为广大创业
投资者作以下 “三谨慎” 提
示： 一是要谨慎选择合作伙
伴。 建议通过公司的工商档
案了解公司的章程及基本股
权架构， 了解该公司股东的
权利与义务， 对加入公司之
后的公司运营及利润分配有
所预期。 还可通过中国裁判
文书网， 查找是否存在目标
公司的涉诉案件， 通过相关
案件情况， 加深对公司真实
现状的了解。

二是要谨慎制定公司章
程。 开办公司是一项商事活
动， 与个人情感无关， 公司
业务的开展需要有明确规
则。 公司章程是公司的自治
规范，约束股东及公司行为，

亦是股东保障自身权利的重
要依据。需要格外注意的是，
修订后的公司法将股东的出
资问题交由股东自己决定 ，
并不意味着免除股东的出资
义务。 股东应当严格依照公
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 否则
也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是要谨慎处理股东纠
纷 。 建议股东在遇到问题
时， 首先寻求协商解决， 并
及时合理地行使自己的股东
权利， 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
法权利， 实现诉求。 此外 ，
股东应当谨慎提起公司解散
诉讼或申请公司清算。 因为
此类诉讼程序一旦开启， 股
东之间的矛盾一般会更加激
化， 公司很难存续。

创业者应做到“三谨慎”
■法官点评


